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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与成都国际空港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合资

公司相关事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0

月 16 日披露了《关于与成都国际空港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<

出资人协议>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44），公告公司

拟与成都国际空港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空港集团”）

签订《成都国际空港新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原出资人协议》”）并成立合资公司，负责成都市空港新城区域水

务环保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管理和运营。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2 亿元，其中成都空港集团持股比例为 60%，为合资公司控股股东；

公司持股比例为 40%。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双方在推进出资人协议签署及合资公司设立过程中，考虑到合资

公司未来业务布局及项目规划情况，由公司控股将更有利于合资公司

的发展。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拟对《原出资人协议》中相关内容进行变

更，并签订《成都空港新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》。该事项



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《原出资人协议》变更的主要情况 

（一）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变更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股东名称 
变更前的

注册资本 

变更前

的首期

出资 

变更前

的持股

比例 

变更后

注册资

本 

变更后

的首期

出资 

变更后

的持股

比例 

成都市兴蓉

环境股份有

限公司 

8,000 2,000 40% 12,000 3,000 60% 

成都国际空

港新城投资

集团有限公

司 

12,000 3,000 60% 8,000 2,000 40% 

合计 20,000 5,000 100% 20,000 5,000 100% 

调整后，公司为合资公司控股股东。 

（二）变更后的公司治理机构 

合资公司治理机构由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经理层及党组织

构成。本次调整主要涉及董事会和经理层人员构成调整，调整后情况

如下： 

1、董事会 

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非职工董事 4 人，职工董事 1 人。

非职工董事由公司推荐 3 人，成都空港集团推荐 1 人；职工董事由公

司推荐，通过职工代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。

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，为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，由公司推荐，董事会

成员过半数选举产生。 



2、经理层 

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，由公司推荐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设

副总经理 3 名，由公司推荐 3 名（若后续合资公司进入稳定运营，成

都空港集团可根据其实际情况以及公司届时实际需求，推荐其中 1 名

副总经理，具体事宜届时由双方再行商议）。经总经理提名，由董事

会聘任或解聘。设财务总监 1 人，由公司推荐，经总经理提名，由董

事会聘任或解聘。 

（三）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

本次调整不涉及实质变更，为按照工商管理有关要求进行调整。 

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如下：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的投资；投资

与资产管理；投资咨询；（自来水生产和供应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

用；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；环境治理；公共设施管理；城市管道工程、

大气及水污染治理；水环境保护咨询服务；环保技术开发；再生资源

回收；环保技术推广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建筑劳务分包；工程管理

服务；工程监理服务；环保工程施工；管道工程建筑；检测服务；建

筑安装。（最终以工商部门登记的为准） 

（四）调整后的公司名称 

合资公司的名称由“成都国际空港新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”调整

为“成都空港新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”。 

（五）调整后的注册地址 

合资公司注册地址由“成都市高新区（东区）”调整为具体地址

“成都市高新区新民乡新福路（新民家园）35 幢 A1 层”。 

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调整主要为双方投资比例的变更和相应公司治理结构的调

整。公司对合资公司将由参股变更为控股，认缴出资金额将由 8,000

万元增加至 12,000 万元，首期出资金额由 2,000 万元增加至 3,000 万

元。 

本次调整将使公司新增一家控股子公司，有助于增加公司水务环

保业务及资产规模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。以

合资公司为平台，公司对成都市空港新城区域的水务环保项目进行投

资开发，公司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，高质高效地拓展市场，努力实现

战略目标。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成都空港新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7 月 2 日 


